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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莊怡珍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88
傳真：(02)29529696
電子信箱：AP960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萬里區大鵬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幼字第11506219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23YGDC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學年度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簡章（以下

簡稱本簡章）及QA各1份，即日起請公告於貴校（園）網

站、跑馬燈及門首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3月27日奉核簽准之「有關本市115學年度公

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作業」辦理。

二、本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期程、登記方式及登記資格

說明如下：

(一)留園直升幼兒及經本府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幼兒入園作

業：

１、限經本府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幼兒：於115年4月16日

（星期四）至115年4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止。

２、留園直升幼兒：115年4月2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起至

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止。

(二)招生登記入園作業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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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基本資格：幼兒須符合以下資格始得報名，但轉介輔

導或安置之幼兒（因保護個案因素）、幼兒園及其所

屬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（115學年度在職者）適齡子

女、孫子女或原住民幼兒，不以設籍本市為限；法院

裁定收養認可前（試養階段），準收養人設籍本市，

收養童不以設籍本市為限。

(１)設籍本市。

(２)寄居本市且有合法監護人。

(３)居留本市之非中華民國國籍、華裔。

(４)法院裁定收養認可前（試養階段）之幼兒。

２、招生登記資格：幼兒符合前項基本資格，且具備下列

資格之一者，依下列順序就讀幼兒園：

(１)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

境遇家庭、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

（並列同一順位）。

(２)本市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，經本局核定當地特

定設籍區域，設籍滿2年以上。

(３)本市交通不便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，經本局前一年

度核定為非山非市學校者且經本局核定當地特定設

籍區域，設籍滿2年以上之幼兒。

(４)轉介輔導或安置。

(５)幼兒園及其所屬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（115學年度

在職者）適齡子女或孫子女，其名額以總核定幼兒

人數之三分之一為限（含留園直升幼兒）。

(６)育有3胎以上子女家庭。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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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７)家有兄姊弟妹於115學年度仍就讀該幼兒園。

(８)設籍、寄居或居留於欲選擇幼兒園所在之行政分

區；設籍、寄居或居留於公立國小學區內且登記該

校附設幼兒園；現役軍人之子女（並列同一順

位）。

(９)設籍本市；寄居本市且有合法監護人；居留本市之

非中華民國國籍、華裔。

(三)招生期程及登記方式：採網路線上登記報名方式。

１、網路線上登記時間：115年4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0

時起至115年5月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4時止。

２、審件時間及方式：115年5月8日（星期五）起至115年5

月12日（星期二）止，統一由本局審件小組辦理審件

作業。

３、補件截止時間：115年5月1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4時

前。

４、抽籤時間：115年5月19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起進行

抽籤。

５、報到時間及方式：115年5月1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3時起

至115年5月2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6時止，全面採線上報

到。

三、招生登記入園作業後，偏遠地區幼兒園及非山非市地區幼

兒園後續缺額登記，由各園自行辦理；其餘幼兒園倘有後

續缺額，本局將另公告登記期程及方式。

四、本學年度招生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為使校務行政系統與115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系統進行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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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動更新，請各校（園）至「校務行政系統/【新】學籍

管理模組」進行幼兒資料更新/除錯等作業，檢視幼兒基

本資料，因事涉攸關幼生就讀之重大權益，務必於115年

4月8日前確實完成，俾利系統更新幼生資料。

(二)各校（園）於留園直升報到時間內，務必至招生系統點

選「報到」，以完成幼生報到程序。

(三)安置或留園直升幼兒如欲至他園報名，家長應向原幼兒

園申請放棄安置或放棄招生登記切結書，原幼兒園須依

切結書至招生系統「取消」該幼生之報到結果；因於115

年4月29日（星期三）公告缺額，請各校（園）務必於

115年4月27日下午4時前確認本次招生缺額，倘缺額有

誤，由各校（園）自行負責。

(四)請各校（園）參考招生系統手冊，務必於新生管理模組

「新生報到」設置幼生報到問卷，以作為幼生報到入園

相關資料登錄，倘未設定將導致家長無法完成線上報

到，因此無論是否有問卷都需要進行設定。

(五)招生簡章內容應依本局公告之範本辦理，各校（園)如有

補充事項，請以其他方式說明。本簡章經審議通過，未

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，相關內容及規定應以本局網

站公告簡章為準。

(六)依據國教署112年4月26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20055499號

函，各校(園)應於115年5月20日（星期三）確認招生結

果後，於115年5月29日（星期五）前至幼生系統「招生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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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錄取登載」更新系統資料，後續如有幼生放棄就

讀、遞補備取幼生等異動情形應持續更新至115年6月30

日（星期二）止。

五、相關招生作業規定可洽承辦人莊小姐（分機2888），系統

問題請逕洽校務系統客服：（02）80723456分機550或

551。

六、招生工作辦理完畢後，各校（園）得依權責及「新北市政

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

26項第1款、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

獎懲基準」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非編制人員管理

要點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及

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之規定辦理

敘獎事宜，有功人員嘉獎1次，以8人（含校長）為限，含

主辦1人員嘉獎2次。

七、檢附本簡章及招生QA各1份（如附件），本簡章及相關資料

亦可至本市幼兒教育資源網（https://kidedu.ntpc.edu.

tw）招生收費區參閱，請各校（園）自行下載並善用多元

管道，加強宣導招生事宜，以利家長確實掌握相關資訊。

八、副本抄送本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，請協助於招生期間

（115年4月29日至5月20日）開放網路承載流量，並確保校

務行政系統之穩定性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幼兒園、新北市各非營利幼兒園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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